关于《河北省反洗钱执法检查后续
整改督导工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规范河北省反洗钱执法检查后续整改和督导工作，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起草了《河北省反洗钱执法检查后续整改督导工作管理办法》，现说明如下：
一、文件制定的目的和必要性
[bookmark: _GoBack]为加强和规范河北省反洗钱执法检查后续整改工作，建立健全反洗钱执法检查后续整改工作制度，指导督促义务机构有效开展行政执法检查后续整改工作，确保违法违规问题全面整改落实到位，切实提升义务机构反洗钱履职水平，制定本办法。
二、文件制定的主要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六号）、《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督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21〕第3号）、《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做好反洗钱执法检查后续整改工作的通知》（银办发〔2021〕43号）等法律、规章、制度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三、主要内容
（一）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在河北省依法设立的下列义务机构或全国性义务机构在河北省的分支机构。
（二）明确整改工作要求，确保整改效果
要求义务机构根据检查发现的问题根源“对症下药”，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目标和整改计划。人民银行河北省各级分支机构对义务机构制定和落实整改方案提出明确要求，定期通过“回头看”走访等形式跟踪整改进度、指导整改措施，形成“执法检查--监督整改”的持续监管机制，避免“以罚代改”“屡查屡犯”的情况发生。
（三）义务机构整改工作职责划分
义务机构管理层承担整改工作的最终责任，负责领导、协调整改工作。义务机构反洗钱管理部门牵头开展整改工作，推动落实各项整改任务。义务机构违法违规问题涉及部门承担整改工作的具体实施。
（四）整改工作的监督和验收
人民银行河北省各级分支机构反洗钱职能部门应指定专人负责监督指导义务机构的后续整改工作，强化日常联系沟通机制。整改时限到期后，人民银行河北省各级分支机构反洗钱职能部门可以采取监管走访、执法检查等方式核实和验证义务机构整改情况。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该文件的制定符合《中国人民银行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和管理规定（银发〔2020〕307号）》的规定，只是对反洗钱工作要求和流程的细化，不涉及公平竞争和贸易政策，同时未增加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之外的行政权力事项，未减少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


